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1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1 月国内外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事务等有关的最新资讯，《每月技术资讯更

新》的内容主要涉及： 

 财务报告相关的资讯，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和环境、社

会和公司治理相关的活动及其最新进展，并简要介绍德勤发布的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出版物。

 审计相关资讯，我们将主要关注中国大陆、国际和香港的相关活动及其准则的最新进展。

 上市及监管事务相关的资讯，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大陆和香港监管事务的最新进展。

 其他重要的咨询，我们将重点关注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有关的最新信息。

我们热忱欢迎诸位对《每月技术资讯更新》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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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资金集中管理会计处理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资金集中管理会计处理应用案例》，举例说明了 3 种类型资金集中管理的会计处理。

您可以点击这里获取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会议（2022 年 1 月） 

讨论的主题如下： 

 IASB 工作计划更新； 

 确定实施后复核所产生事项的优先次序的方法； 

 主财务报表；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ED/2021/4《缺乏可兑换性》；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更新 – 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IFRS 17）和《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 比较信息（口头更新）。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F”）网站的关于受托人的 IASB 最新资讯； 

• 刊载于 IFRSF 网站的议程及相关议程文件；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工作计划分析；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写的详尽会议汇总。 

德勤刊物 
 

1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1 月 11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12 月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F）自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合并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 

IFRSF、CDP 和 CDSB 已完成将 CDSB 合并纳入 IFRSF 的工作。CDSB 的资源将转移至 IFRSF，并提供支

持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资产。这标志着已完成两个组织（另一个

组织为价值报告基金会，预计将于 2022 年 6 月完成合并）中第一个组织合并纳入 IFRSF 的工作。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直至 ISSB 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之前，CDSB 框架、近期

关于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社会披露的技术指引以及其他资源将继续适用。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FRSF 网

站的新闻稿。 

针对可持续发展和 ESG 报告的鉴证项目的较高需求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表声明，同意投入专门致力于可持续发展/ESG 报告的鉴

证项目的能力和资源，以应对完善相应要求和指引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强调 IAASB 在未来制定新指

引或修订现有指引等工作的计划。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jrgjzzyy/202201/t20220124_3784577.ht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2/iasb-update-january-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january/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01/iasb-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2/januar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1/december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1/ifrs-foundation-completes-consolidation-of-cdsb-from-cdp/
http://elink.hkicpa.org._X2NsZGVlPWRtbGphM2w1ZFVCb2EybGpjR0V1YjNKbkxtaHImcmVjaXBpZW50aWQ9Y29udGFjdC01ZWRmZDJiNTQ1MzdlYTExYjgxMDAwNTA1NjhkMWIzZS02ZTE5MWUxMDMwODU0YzEyOGM0NzgwZTdlZDdhYzdiOSZlc2lkPTQ1OTE3MmMxLTQ0NjEtZWMxMS1iODFhLTAwNTA1NjhkNGY4NSJ9/qBTK1VUFCCN1toWSGN4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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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和中注协修订十一项审计准则及十五项审计准则应用指南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等 11 项准则的通知”，中注协随后

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应用指南》等 15 项应用指南的通知”。本次

修订是对 11 项审计准则和 15 项审计准则应用指南涉及去年修订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特殊目

的审计准则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相应条款作出文字调整，不涉及实质性修订。请点击这

里和这里阅读刊载于中注协网站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人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银保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银行函证试点工作

的通知》 

财政部、人行、国资委、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银行函证试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在 2021 年报审计期间，实施有关银行函证规范化、集约化、数字化的试点，涉及 32 家境内上市公

司、7 家会计师事务所、7 家银行以及银行函证第三方数字平台等。请点击这里阅读刊载于财政部网站

的上述文件。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一致性及相应修订以确保现行 IAASB 准则与新的和修订后的质量管

理准则保持一致 

IAASB 发布因 2020 年 12 月发布新的和修订后的质量管理准则而对 IAASB 准则作出的进一步一致性及

相应修订。此类相应修订旨在消除 IAASB 整套准则与质量管理准则之间实际存在或已知的不一致性。您

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人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人行、外管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规定境内银行可以

直接向境外企业发放本外币贷款，并对贷款限额、贷款用途、数据报送等事项作出了规定。您可以点击

这里阅读外管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高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 

中国高院近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证券

市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中的虚假陈述、过错、责任主体和损失等事项的认定及案件受理条件等作出了规

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高院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国高院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

干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高院和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

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法院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如何与中国

证监会协同收集相关证据等事项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高院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201/t20220120_63336.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201/t20220120_63336.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201/t20220120_63335.html
http://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201/t20220129_3785950.htm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conforming-and-consequential-amendments-iaasb-s-other-standards-result-new-and-revised-quality
http://www.safe.gov.cn/safe/2022/0129/20557.html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43221.html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43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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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会计师事务所自查自纠报告管理办法》 

财政部近日发布《会计师事务所自查自纠报告管理办法》，对会计师事务所自查自纠工作的范围和报告

内容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转板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近日对《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进行修订，发布了

《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转板的指导意见》，主要修订内容为：因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交所”)

的设立和与近期新发布的其他法规保持一致作出文字修订，并对上市时间和限售期等事项予以澄清。您

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中国证监会整合有关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各项规定，于近日发布了《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

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主要内容为：明确证监会所禁止的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具体范围，对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应履行的批准程序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履行的审查程序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

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对发行人、保荐

人、证券服务机构等对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应承担的责任和实施的工作等作出了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

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中国证监会整合有关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相关规定，并予以修订、完善后，于近日发布了《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主要修订内容为：明确适用范围，规定了 4 种适用情形；根据新公司法调整监管要求，

简化回购决策程序；强化监管执法方面的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

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 

中国证监会整合有关上市公司境外分拆上市和境内分拆上市的相关规定，并予以修订、完善后，于近日

发布了《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主要修订内容为：统一境内外分拆监管要求，明确和完善分拆

条件等。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修订 9 项监管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告，对 9 项监管规定作出修订，主要修订内容为：对原规定作文字修订以便与新

颁布的法规等保持一致；整合证监会其他相关规定的内容，对原规定进行完善、简化等。请点击下面链

接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所附相关文件： 

 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2 号（2022 年修订） 

 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标的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

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有关上市公司严重财务困难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7 号（2022 年修订）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201/t20220128_3785587.htm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21451/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805175/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805213/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805213/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523/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572/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822/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264/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595/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595/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627/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966/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20024/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570/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685/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685/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778/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778/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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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修订 5 项信息披露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告，对 5 项信息披露规定作出修订，主要修订内容为对原规定作文字修订以便与

新颁布的法规等保持一致，未作实质性修改。请点击下面链接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

取所附相关文件：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公司股份变动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2 年

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2022 年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2 年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4 号——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特别规定（2022 年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2022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4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

持证券申请文件的签章》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4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申请文

件的签章》，对应如何在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申请文件中签字和盖章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

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上交所修订股票上市规则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新的股票上市规则完善了对

中介机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

上述文件。 

上交所发布多项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多项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涉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纪律

处分等事项。请点击下面链接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相关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

上交所发布 3 项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 3 项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涉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科创属性持续

披露等事项。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上交所发布 11 项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上交所近日对原已发布的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进行更新，重新发布了 11 项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其中第 7 号指南涉及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第 9 号指南涉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

除），其余主要涉及各类信息披露事项。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

件。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指南，附有 12 项具体

指引，其中第 7 号指引涉及定期报告，第 9 号指引涉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其他指引主

要涉及各类信息披露事项等。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665/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665/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703/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734/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784/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719814/content.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zqznlc/c/c_20220117_5685133.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107_5679269.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107_5679270.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107_5679284.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107_5679283.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107_5679279.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107_5679274.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star/listing/c/c_20220107_5679285.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slkcbbsdzczywznylc/xxpljgywzn/c/5679258.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disclosure/dailymemo/c/c_20220107_56792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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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修订股票上市规则 

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新的股票上市规则增加了有关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义务的规定，完善了对中介机构、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

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深交所发布多项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深交所近日发布多项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涉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纪律

处分等事项。请点击下面链接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相关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 

深交所发布有关公告格式的自律监管指南 

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对季度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等多种公告的

格式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北交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分别发布有关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提示的通知 

北交所和新三板近日分别发布《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提示的通知》

和《关于挂牌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提示的通知》。两个通知内容相似，主要包括：提示会计

师事务所关注新租赁准则的实施和交易所的监管要求，并应关注收入、重大非常规交易、资产减值、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会计差错等重点领域的审计风险。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北交所及

新三板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香港 

联交所公布关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咨询总结 

联交所建议引入新规则，在香港设立全新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上市机制，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主要修订建议如下： 

 机构专业投资者人数从 30 名下调为至少 20 名。 

 规定 SPAC 的董事会须至少有两人为第 6 类或第 9 类证监会持牌人（包括一名代表持牌 SPAC 发起

人的董事）。 

 加强独立上市后私募投资的规定，对 SPAC 并购交易的条款及估值作更严格的监管审查。 

 整体权证上限增至 50%，且须更明确披露所有权证的摊薄影响。股份权证比率不设上限，发起人权

证摊薄亦不设上限。 

请参阅新闻稿以了解更多详情。此外，请同时参阅联交所资本市场服务部发布的介绍香港全新的 SPAC

上市机制、其生命周期及主要特征的《香港 SPAC 上市必需指南》。 

联交所刊发指引信 

联交所刊发下列三份指引信： 

 GL111-22「适用于海外发行人的指引」； 

 GL112-22「主板上市地位由第二上市改为双重主要上市或主要上市」; 

 GL113-22「有关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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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布有关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会计考虑 

此刊物强调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整个生命周期内可能相关的特定关键会计考虑。鉴于在香港新

设立的 SPAC 机制，此刊物借鉴存在活跃 SPAC 上市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如，美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并

阐述了典型 SPAC 面临的常见会计问题。 

联交所刊发有关 2021 年发行人年报审阅的报告 

2022 年 1 月，联交所刊发 2021 年发行人年报审阅的报告，审阅对象涵盖财政年结日在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的发行人年报。在这次审阅中，联交所继续采用以主题划分的方法，按往年审阅报告的结果选定数

个特定范畴，以及被视为较高风险的范畴，又评估了发行人财务报表内遵守特定会计准则、《上市规

则》的年报披露规定及联交所于过往报告的建议披露资料的情况。结果及建议之重点包括核数师发出的

非无保留意见、重大借贷交易、新上市发行人首次公开招股集资用途的披露及于发行人财务报表中汇报

的重大无形资产。对于按照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披露，联交所特别审阅了发行人可继续改善其财务

披露的下列领域： 

 重大无形资产

 重大第 3 级别金融资产

 预期信用亏损及信用风险披露

 收入

 租赁

 使用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

 核数师汇报及相关财务披露

财务汇报局（“财汇局”）发布关于有效审计委员会的新指引系列 

财汇局发布新出版刊物系列的第一份指引。审计委员会有效运作指引 — 甄选、委任及重新委任核数师为

审计委员会提供具体而实用的指导，以建立严谨的甄选、委任及重新委任核数师程序，作为实现高质素

审计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本指引强调审计委员会在甄选及委任核数师方面的两大主要考虑因素：审计质

素及审计费用。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gspa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21_c.pdf?la=zh-CN
https://www.frc.org.hk/zh-cn/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elines-for-Effective-Audit-Committees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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